
2014年6月27日 星期五 登录  注册 | English | 海关电邮 | 微博群 | 微信群 | 无障碍 | 页签版 | 国际版 | Metro版 | 手机版 | 二维码  | 改版说明

请输入搜索关键字

当前位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大] [中] [小] [打印]

发布时间：2014-06-25

        为落实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重要国家战略，加快经济紧密联系地区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步伐，为企业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进出口环境，切实提高通关效率，促进贸

易便利，海关总署决定在北京、天津、石家庄海关启动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14年7月1日起，首先在北京、天津海关启用区域通关一体化通关方式；自2014年10月1日起，石家庄海关启用此通关方式。 

        二、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通关方式适用于企业在京津冀口岸海关进出口的货物。京津冀地区企业可自主选择向经营单位注册地或货物实际进出境地海关办理申

报、纳税和查验放行手续。

        企业可根据实际需要，自主选择口岸清关、转关、“属地申报、口岸验放”、“属地申报、属地放行”、区域通关一体化等任何一种通关方式。

        三、取消京津冀地区报关企业跨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行政许可限制，允许报关企业在京津冀地区“一地注册、三地报关”。

        四、北京、天津、石家庄海关互认商品预归类、价格预审核、原产地预确定和许可证件、归类、价格等专业认定结果以及暂时进出境等行政许可决定；待系统完善

后，在银行总担保及汇总征税项目的基础上，实现“一份保函区域通用”。

        五、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报关单审核、税单打印、核注核销、无纸转有纸、汇总征税试点等操作按现行规定办理。

        六、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报关单原则上应在口岸海关实施查验。特殊情况不适合口岸海关查验的，企业提出申请后，由企业所在地海关派员到企业所在地海关

监管场所（或企业）实施查验。

        七、北京、天津、石家庄海关凭电子放行信息办理货物出场（库、区）手续，实现卡口自动核放。

        八、北京、天津、石家庄海关通过“中国海关网上服务大厅”和“海关12360服务热线”，为企业提供“通关状态查询”、“通关疑难咨询”等公共服务。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4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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